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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指出，訓練與發展在公務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性，及其應與升

遷制度做「適當」的結合：而組織訓練發展的根本精神就在於：為員工現

在與未來的工作所需，發展更為廣泛的技術與知識，幫助員工瞭解與認

知其作為一個人的潛能所在（Ｏ'Ｃｏｎｎｏｒ，

Ｂｒｏｎｎｅｒ，　Ｄｅｌａｎｅｙ，１９９６：９），換言之，即在

於發展公務人員之能力。

　　大致而言，各層級公務人員之能力發展必須兼顧技術、人際溝通、與

觀念等三個面向

（Ｖａｎ　Ｗａｒｔ，Ｃａｙｅｒ，＆　Ｃｏｏｋ，１９９３：４７），

不過，不同層級的

公務人員在各面向所應具備與發展的特定內容則有所不同。從圖二美國聯

邦人事管理局的公務人員能力發展矩陣可以發現：無論那一個層級的公

務人員都必須具備基本的能力，而這些基本能力則包括有口頭溝通、書面

溝通、解決問題、領導、人際關係技能、自我導向、彈性、決斷力、以及工作

所需的技術能力。



　　在具備基本能力之後，若我們將負有管理責任的公務人員再粗分為

基層主管（此一階級相當於我國公務人員中的股長、課長、科長等第一線

主管）、中階管理者（此一階級相當於我國公務人員中的司處長）、與高

級主管（此一階級相當於我國公務人員中負有重大決策者，例如常務次

長以上的管理階層）三類，則較低層級主管人員所需具備的能力，就成

為較高層級管理者所需具備的基本能力。依據圖二，基層主管應該有管理

複雜工作力（例如少數民族、殘障人員）、處理衝突、促成團隊建立、發揮

影響方、協商及對人力資源進行管理的能力：這些能力具備之後，如果要

擔任中階管理者（在我國的公務人員中，薦任職務有部份即為擔任中階

管理者，例如股長、課長與科長）的角色，則應該培養創造性思考、規劃

與評估能力、顧客導向、內在控制與整合的能力、以及財物與技術管理的

能力；當晉升至組織的高級主管時，則除了上述能力之外，更應具備宏

觀的遠見、以及對內外環境的敏感度；如此，每一層級的主管人員均以較



低層次的能力作為基礎，而後再發展所任層級職務所需的能力，即可避

免無法勝任新職，或是任較高層級職務但缺乏基層經驗與基本能力的困

境。

　　從以上的說明可以瞭解，公務人員的能力發展大抵上是以技術、人際

溝通、以及觀念等三個面向為主，不過，不同層級的公務人員，其所需具

備的能力則有不同。因此，我們探討升官等訓練制度此一議題時，就必須

針對不同官等的公務人員所需具備的能力，設定不同的訓練目標，以使

每一職位的公務人員都能適才通所，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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